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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政办发〔2022〕28 号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

“双认证”攻坚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“双认证”攻坚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2 —

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
“双认证”攻坚方案

为有效满足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要，认真落实省、市

农业部门关于“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能力提升三年

行动”指示精神，如期实现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考

核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（以下简称“双认证”），特制定攻

坚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

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有关“三农”方面的决策部署，紧紧围

绕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个主题，认真落实“四个最严”（即最严谨

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），要滶

以落实政府属地管理责任为重点，以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为核

心，以提升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能力为目标，逐步建立

起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综合执法、检验检测职责明确的农产品

质量安全监管体系，加强工作力量，落实保障经费，明确岗位职

责，健全管理制度，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2022 年底，陵川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取得农产品质量安全

检验检测机构考核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即“双认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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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县级质检机构顺利按时取得“双认证”，县政府决定

成立攻坚工作领导组。

组 长：赵永胜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秦永强 县政府办副主任

董国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张晋峰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赵建芳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魏 伟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科级领导

郎素强 县农业农村局质监站负责人

王月琳 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负责攻

坚工作的综合指导和协调工作。

办公室主任由张晋峰同志兼任。

四、重点内容

（一）理顺工作机制。按上级部门批准的机构设置文件，成

立陵川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，为陵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的事

业法人单位。检验中心内设综合管理、食品快检、农产品检测实

验室等股室。配备与检验检测工作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

员，人数不少于 7 人，其中中级职称以上人员比例不低于 40%；

人员岗位设置合理并有明确的授权文件，应包括正副主任、技术

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授权签字人、检测人员、内审人员、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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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员、仪器设备管理员、档案管理员、样品管理员、试剂耗材

管理员、标准物质管理员等。同时开展全员培训，检验检测人员

要做到持证上岗。完成时限为 2022 年 8 月底。

（二）加强实验室硬件建设。有专用的检测工作场所，方便

仪器设备的集中放置，相互影响的检测区域应有效隔离，互不干

扰；检测环境条件应符合检测方法和所使用仪器设备的规定，对

检测结果有明显影响的环境要素应监测、控制和记录；检测场所

固定并相对封闭，毒品和易爆品保存场所符合有关规定，有专人

管理，有符合要求的保存场地，有领用批准与登记手续，毒品使

用应有监督措施；试剂的贮存场所应有通风设施；检测室的仪器

设备、电气线路和管道布局合理并符合要求；配备与检验检测工

作相适应的消防设施，工作环境能满足检验检测通用要求。完成

时限为 8 月底。

（三）配齐检测设备。仪器设备的数量、性能能满足所开展

检测工作的要求，配备率不低于 98%；仪器设备应有专人管理保

养，在用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应为 100%，并进行正常的维护；仪

器设备应有唯一性标识，并贴有计量状态标识；有仪器设备一览

表，有设备的购置、验收、调试、使用、维护、故障修理、降级

和报废程序，并有相应记录；仪器设备独立建档，使用记录应能

满足试验再现性和可追溯要求，包括开机时间、关机时间、样品

编号、环境因素、使用人等；有仪器规程，并便于操作者对照使

用；所用仪器设备的技术指标和功能要满足检测方法灵敏度和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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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度的要求，并有省级颁发的计量校准状态标识。完成时限为 9

月底。

（四）健全管理体系。质量体系文件（包括质量手册和程序

文件）完备，机构应明确规定达到良好工作水平和检验服务的质

量方针、目标、并作出承诺；质量手册编写规范，覆盖质量体系

的全部要素，内容符合相关要求，质量手册由主任批准发布；程

序文件能满足机构质量管理需要，要按活动的逻辑顺序描述开展

该项活动的细节，明确输入、输出和整个流程中各个环节的转换

内容，对人员、设备、材料、环境和信息等方面明确具体的要求。

阐明规定应做的工作和执行者，在何时、何地进行，所使用的仪

器设备、依据的文件、控制方式、记录要求及特殊情况处理等，

是否有可操作性，是否与本实验室实际操作情况相符。质量手册

与程序文件必须符合《农业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基本条

件》和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》的要求。完成时限

为 10 月底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启动阶段（2021 年 12 月-2022 年 6 月底）。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分批次组织并完成内审员、质量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

授权签字人培训。同时，县市场局对实验室水处理室等附属硬件

进行配套维修，为“双认证”工作的正常开展作好准备。

（二）攻坚阶段（2022 年 7 月-2022 年 10 月底）。县农业

农村局要将在“双认证”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向省农业农村厅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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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积极联系泽州

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，多方努力，共同完成“双认证”资料制作、

仪器设备的检定等前期筹备。

（三）完成阶段（2022 年 11 月-2022 年 12 月底）。向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省农业农村厅提交“双认证”请示，取得证书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保障“双认证”工作如期完成，县

农业农村局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参照“双认证”攻坚工作领导

组职责，成立相应工作机构，并确定专人负责，总结分享工作中

的经验，分析研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寻求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经费。“双认证”工作的正常开展涉及到人

员培训、专家指导、仪器检定、仪器设备维护与保养、耗材购入、

水电费用、认证评审等，需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为确保

我县“双认证”工作能如期获证，并在获证后能真正发挥应有的

作用，财政部门要将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，

用于开展检验检测工作，真正为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配合。“双认证”攻坚工作要在年内全面完

成，发改部门要把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规划，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协调全局之力完成攻坚，农业部门要

充分发挥熟悉政策和业务的优势，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，做

好协调配合，形成攻坚合力，共同推动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

检测机构“双认证”攻坚工作。

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新闻单位。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月 30 日印发


